评审办法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商务部分：10分

技术部分：40分

响应报价：50分

	2.2.2
	评审基准价

计算方法
	以取掉各响应报价中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后的算术平均值为评审基准价：即评审基准价M=

有效报价人的响应报价（去掉一个最高、最低报价）之和
有效报价人个数-2

若有效报价少于五家(含五家)，则取所有有效响应报价的算术平均值为评审基准价。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2.3（1）
	商务评分标准

（10分）
	业绩

（6分）
	根据报价人（报价人为代理商或制造商，业绩均指本次采购设备对应的业绩）2023年3月至今类似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进行赋分，每提供一份业绩合同得2分，此项最高6分。（注：须在报价文件中附业绩合同复印件，否则不得分。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商务响应

程度

（ 4分）
	报价文件中对付款、质保、验收等商务要求进行响应, 不符合询比文件要求的，每负偏离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2.2.3（2）
	技术评分标准

（40分）
	报价方案

评审

（25分）


	1.产品功能满足用户需求、技术指标、配置满足询比文件技术要求（0-10分）                                                                           

2.综合回收率横向比较，自主赋分（0-10分）                                        

3..报价方案的技术支持及现场服务（0-5分）                      

	
	
	质量保证

（15分）


	1.报价产品生产厂家具有可靠、完备的管理体系、加工、检验能力等（0-5分）

2.在产品选用、技术指导、维护方面安排合理，措施得力，能保证产品的良好运行 (0-5分)

3.产品供应渠道正当，且为经过有效工序检测，质量保证，无假货、水货 （0-5分）

	2.2.3（3）
	询比报价评分标准

（50分）
	等于评审基准价的报价得50分；高于基准价的，每高一个百分点扣0.5分；低于基准价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25分。评审赋分采用插入法计算，扣完为止。


一、 评审方法

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估法。是在响应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本章前附表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审和评分，并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人。

二、评审标准

（1）形式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2）资格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3）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审办法前附表。

三、评审程序

（一）初步评审

1.评审小组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交第一项第十条规定的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原件，以便核验。评审小组依据第五项前附表规定的标准对响应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响应文件。

2.供应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响应：

（1）供应商未经过正常途径获取标书或供应商名称或组织结构与询比采购文件不一致且未提供有效证明的；

（2）响应文件未经响应供应商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

（3）供应商未按询比采购文件要求交纳响应保证金的；

（4）供应商不符合国家或询比采购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5）供应商提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响应文件，或在同一份响应文件中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为最终报价的；

（6）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响应报价，且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评审小组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价竞标的；

（7）响应文件有效期达不到询比采购文件要求的；

（8）供应商方案出现严重漏项，已影响到该项目的实施的；

（9）供应商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3.响应报价有算术错误的，评审小组按以下原则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报价进行书面澄清确认。供应商拒不澄清确认的，评审小组应当否决其响应文件：

（1）响应文件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总价金额与单价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为准，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误的除外；

（3）响应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响应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项合价累计数为准，修正响应报价。

4.评审小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响应报价，使得其响应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评审小组应当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否决其响应文件。

（三）响应文件的澄清

1.在评审过程中，评审小组可以书面形式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审小组不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2.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构成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3.评审小组对供应商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供应商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审小组的要求。

（四）评审结果

1.评审小组按照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评审和评分，并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